


核查基本情况表

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

名称

烟台中集来
福士海洋工
程有限公司

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芝
罘岛东路 70号

联系人 王德江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0535-8823210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所属行业领域
C3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业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tCO2e） 2019 2020 2021
30864.13 26851.66 33618.67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2019 2020 2021
30864.13 26851.66 33618.67

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核查机构确认：
1、核查机构的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其 2019-2021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
如下：

年份
化石燃料燃

烧排放量

工业生产过

程排放量

CO2回

收利用

量

净购入电力

及外供热力

产生的排放

量

总排放量

2019 7097.47 2382.2 21384.46 30864.13

2020 3936.22 2539.65 / 20375.79 26851.66

2021 5947.65 3337.35 / 24333.67 33618.67

2、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核算指南》所要求的内容已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本次核查过程中不存在未
覆盖的问题。

核查组长 朱鹏 签名 日期 2022-3-16
核查组成员 吴萌 刘玉凤

技术评审人 孟潇燕 签名 日期 2022-3-18

批准人 王子奇 签名 日期 202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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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企业委托，山东亚华低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

华低碳”）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独立公正地开展核查工作，确保数

据完整准确。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

核查的具体目的包含如下内容：

（1）为排放单位准确核算自身温室气体排放，更好地制定温室

气体排放控制计划、碳排放权交易策略提供支撑，并为今后全国碳交

易制度下的配额分配和企业履约提供支撑；

（2）督促排放单位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建立温室

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质量保证体系，挖掘碳减排潜力，促进企业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

（3）为主管部门准确掌握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制定相

关政策提供支撑；

（4）核查排放单位提供的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靠，并且符合《工

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

简称《核算指南》）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的

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判断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

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包括排放单位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碳

排放权交易补充数据。范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工业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回收利用量、企业净购入使

用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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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查准则

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为了确保

真实公正地获取排放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

工作时，亚华低碳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亚华低碳独立于被核查企业，避免利益冲突，在核查活动中保持

客观、独立。

2）公平公正

亚华低碳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

的客观证据为基础，不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3）诚信保密

亚华低碳的核查人员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

履行保密义务。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令第 17号）；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

号）；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06）；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1.1 核查机构及人员

根据审核员的专业领域、技术能力、重点排放单位的规模和经营

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亚华低碳指定了本次核查的核查组组成及技术

复核人。

核查组由三名核查员组成，对于需要现场抽样的排放单位，每个

抽样现场由三名核查员进行现场核查。并指定一名独立于核查组的技

术复核人做质量复核。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

表 2-1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在审核组中的作用

1 朱鹏 核查组组长

主要负责项目分
工、质量控制并参
加现场访问，撰写
核查报告

2 吴萌
刘玉凤

核查组成员
主要负责文件评
审并参加现场访

问

3 孟潇燕 技术复核 质量复核

2.1.2 核查时间安排

此次核查任务的时间安排如下表 2-2所示。

表 2-2核查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安排

2022年 3月 12日 文件评审

2022年 3月 13日-14日 现场核查

2022年 3月 15日 完成核查报告初稿

2022年 3月 17日 技术复核

2021年 3月 19日 核查报告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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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件评审

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组对

如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1） 排放单位提供的支持性文件。

核查组通过评审企业《生产报表》、《财务报表》文件，识别出

现场核查的重点为：现场查看排放单位的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是

否和排放报告中的一致，现场查阅排放单位的支持性文件，通过交叉

核对判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可

靠、正确。核查组在评审初始排放报告及最终排放报告的基础上形成

核查发现及结论，并编制本核查报告。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2年 3月 13日-14日对排放单位进行了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的流程主要包括首次会议、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支持

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与排放单位进行访谈、

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个子步骤。现场核查的时间、对象及主

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3现场核查记录表

时间 访谈对象 部门 核查/访谈内容

3月 13日 王德江 企业组组长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的地理范围及边界；

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的职责

安排；

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的记

录、报告情况；

3月 14日 萧兴国 企业组组员

提供企业基本信息、提供电力

等交叉核对资料。提供原料、

产品、燃料等财务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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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核查组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总结评价的结果于 2022 年 3

月 19日形成最终核查报告。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复核制、

质量管理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均执行

三级质量校核程序，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节的

核查质量。核查组组长负责在核查过程中对核查组成员进行指导，并

控制最终排放报告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核

查报告报告的质量；质量管理委员会负责核查工作整体质量的把控，

以及报告的批准工作。

3. 核查发现

3.1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排放单位简介及组织机构

核查组通过评审排放单位的《营业执照》、《企业简介》以及查

看现场、访谈相关人员，确认排放单位基本信息如下：

（一）排放单位简介

排放单位名称：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6134309519

法定代表人：王建中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所属行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地理位置：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芝罘岛东路 70号

成立时间：199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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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范围：一般项目：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工程平台装备制

造；海洋工程装备销售；海洋工程设计和模块设计制造服务；深海石

油钻探设备制造；深海石油钻探设备销售；船舶制造；船舶设计；船

舶修理；船舶销售；娱乐船和运动船制造；娱乐船和运动船销售；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金属结构制造；海上风电

相关装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渔业机械制造；机械设备租

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国际船舶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设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排放报告联系人：王德江

（二）排放单位的组织机构

排放单位的组织机构图如图3-1所示



图
3-
1
组
织
机
构
图



3.1.2 产品服务及生产工艺

（1）船舶建造类产品

1）船舶建造类产品生产工艺

生产全过程可分解为船体建造、涂装、舾装和码头调试四大类，

每大类含若干个作业阶段。其中船体建造分成零件装配、部件装配、

小分段装配、分段装配、大分段装配、涂装和船体合拢 7个作业阶段；

舾装分为舾装件制造、配套单元舾装、分段舾装、大分段舾装、船上

舾装 6个作业阶段；涂装分为车间底漆涂装、二次除锈涂装、船台涂

装、最后涂装四个阶段。

图 3-2主体工艺各车间生产关系图

工艺简述：造船所需的钢料从水路运至钢料装卸码头，进入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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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子堆场备用。板材和型钢在材料准备车间进行抛丸除锈、喷漆预

处理，再进入钢材的切割加工和部件的装配焊接。接着在船体装焊车

间将零部件装焊成平面分段、曲面分段和立体分段，运送至涂装车间

进行分段的二次除锈清理及涂装后，再送至船坞区平台进行船体合拢

和安装，并进行局部的涂装修补工作，最后进行码头舾装、试验、试

航及交船。舾装是将小部件整合成大件，整个建造过程中分多次舾装，

舾装过程需要少量焊接和油漆修补。

①、钢材预处理：该工段包括喷砂除锈和预涂底漆，喷砂除锈时

利用高速喷射的钢砂将钢材表面松动的氧化铁皮去除；使用底漆及稀

释剂进行底漆预涂。预处理车间喷漆由机器自动作业，喷 1遍底漆。

②、钢材切割：利用等离子切割机等设备对钢材进行切割。

③、机械加工：在对构件进行机加工。

④、管子加工：本工段管材加工仅完成管材的切割、变形。

⑤、管子装焊：对管子进行焊接作业。

⑥、分段制造、装焊预舾装：在该过程中，需要对小部件进行焊

接。

⑦、分段除锈、涂装：分段装配焊接件由厂内运输车送入 2#、

3#涂装车间再次进行除锈、喷漆等加工。分段除锈车间分 2个工作间，

分段船体在各工作间内进行喷丸除锈，喷丸机将钢丸喷到船体上除

锈，除锈结束后进行回砂处理，各除锈车间采用真空回砂系统将地面

钢丸回收循环利用。分段除锈结束后送入 1#、4#喷漆车间进行喷漆，

喷漆车间同样设置 2个工作间，喷漆过程中使用醇酸底漆、醇酸面漆、

醇酸中间漆、环氧面漆、环氧连接漆、稀释剂等有机溶剂。涂装车间

车间喷漆时为封闭式，喷漆方式为高压无气喷涂，由手持喷枪对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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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漆。喷涂作业工艺采用底、面、防污漆三层喷涂，包括喷 2~3遍环

氧类底漆、2遍聚氨酯面漆、2~3遍防污漆，喷涂完成后进行固化，

部分喷涂不合格处进行补漆并固化，合格后运出车间进入后续工序。

⑧、合拢成型：船体进行合拢成型。

⑨、码头舾装及试航：在码头进行舾装以及试航。

（2）船舶维保工艺

公司目前自有船舶 3艘，属于半潜平台，对外开展租赁业务。为

保证自由船舶日常保养，单位设有修船事业部，主要负责公司自营船

舶、自建船舶及少量外来靠岸船舶的维修保养。维修内容主要为：锚

机修理、舵机修理、螺旋桨修理、后尾轴修理、甲板工程、机舱工程、

货仓工程、生活区线路检修及常规修理（包括修补喷漆）等。每年维

修保养船舶约 3艘。

①航修

航修是船舶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影响正常运营，而必须由船厂或航

修站进行的一般修理工程或一般事故修理。一般在船舶两航次间停港

时进行。

②小修（也称岁修）

按规定周期有计划地结合船舶的中间检验或年度检验而进行的

厂修和坞修工程称为小修。主要是对船体和机舱主要设备进行检查、

保养和修理，使船舶能安全营运到下次计划修理。其基本工程有：船

体除锈、修换部分船体构件、主、副及辅机与管系等进行一般检查和

修理。小修间隔期客船和客货船常为 12个月，钢质货船为 12～18个

月。

③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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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周期结合船舶的定期检验或特别检验而进行的厂修和坞

修工程，是最大的修理类别，目的是对船体和全船所有设备及各类系

统进行全面检查、维护和修理，保证能安全营运到下一次检修。除小

修的工程外，还包括测厚、主、副机及辅机解体吊厂检查修理，各管

系的彻底检查修理等。

检修一般在 2～3次小修后进行一次，即间隔期一般为 4～6年。

④坞修

必须在船坞内对船体水下部分的构件和设备进行检查和修理的

工作称为坞修。一般结合小修或检修进行。坞修的费用较高，减少坞

修时间是降低修船费用的重要保证。

⑤事故修理

由于意外事故致使船体和设备遭受损坏，要作临时性修理以恢复

船舶原有的技术状态，这种临时性修理称为事故修理。

⑥自修

在船舶营运过程中或船舶进厂修理时由船员自己完成的修理项

目称为自修。自修可以是计划性项目，也可以是临时性小工作。

2）修船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修船整体的工艺流程见下图，工艺简介如下：

①船舶进坞/上岸

根据修船计划，安排船舶进入船坞或滑道，然后根据船舶情况核

实调整修船计划。

②船体清理

船舶在航行过程中，船体水下部分会可能会附着少量海草、贝壳

类等海洋生物，需进行清理船体表面以便后续维修。该过程主要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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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贝壳等杂物。

③切割换块、焊接修补

根据维修计划及船体情况，对需要更换的零部件、构件等进行切

割换块，对需要焊接修补的零部件、构件等进行焊接修补。该过程主

要产生废旧部件 、下脚料、少量废弃的石棉及焊接烟尘等。

④油舱清理

船舶的储油舱长时间的使用，舱底会产生大量油泥沉积物，需要

先抽取油舱残油，再清洗油舱。清理产生污油，清洗产生污油水。

⑤高压水除锈

船体大面积除锈采用高压水除锈，以便后续涂装操作。该过程主

要产生除锈废水。

另外，船体小面积或漆膜较薄除锈采用机械打磨或手动方式，产

生粉尘等。

⑥喷漆

对需要补漆的船体表面，采用自动喷漆设备对船体进行喷漆，根

据喷漆质量要求，通常喷涂 3~5遍。喷漆在船坞或滑道进行，采用篷

布或防尘网等遮挡，并配备移动式净化机组，对产生的喷漆废气进行

收集处理，喷漆过程产生的漆渣等等收集委托处理。

⑦检验出厂

将维修好的船舶进行检验，验收合格后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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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修船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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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对重点排放单位的核算边界进行核查，确认以下与核算边

界有关的信息属实：

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一致；

核算边界以独立法人为边界；

排放单位的生产系统、辅助系统和附属系统都已纳入核算边界。

经核查组现场核查期间的文件评审和相关人员访问，排放单位烟

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为独立核算法人单位。

核算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信息见下表 3-3。

表 3-3排放单位碳排放源识别表

排放源

分类
排放设施 排放设施位置

相应物料

或能源种类
备注

化石燃料

燃烧

厂内产品生产

设施
厂内

天然气、乙炔、

丙烷、柴油
无

二氧化碳回收

利用
/ / / 无

外购电力
厂内所有

用电设施
厂内 电力 无

过程排放
厂内使用二氧

化碳设备
厂内 二氧化碳 无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包括了核算边界内的全部固定

排放设施，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符合《核算指南》中的要

求，且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均与现场一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评审排放单位属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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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核查组没有发现偏离《工业其他行

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情况。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机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排放单位，对排放报告中的

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

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及抽样验

证，具体结果如下。

3.4.1.1化石燃料燃烧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1：:天然气消耗量

表 3-4 对用天然气消费量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19年 253297.8
2020年 283164.7
2021年 498900.78

单位 m³
数据来源 《生产报表》

监测方法 采用天然气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校验 每年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天然气消耗量的数据核对见下表。

核查组核查了 2019年、2020年、2021年的《财务

报表》。天然气的全年消耗量与《生产报表》中数

据一致。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排放单

位的《生产报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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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对天然气消费量的交叉核对（m³）

年度 时间段
交叉核对数据

《生产报表》

交叉核对数据

《财务报表》

最终排放报告

（确认数据）

2019

1月 499.1 499.1 499.1
2月 1588.3 1588.3 1588.3
3月 42044.8 42044.8 42044.8
4月 45270.4 45270.4 45270.4
5月 35829.5 35829.5 35829.5
6月 36002.4 36002.4 36002.4
7月 14391.3 14391.3 14391.3
8月 11524.8 11524.8 11524.8
9月 13955.9 13955.9 13955.9
10月 12849.2 12849.2 12849.2
11月 17115.7 17115.7 17115.7
12月 22226.4 22226.4 22226.4
全年 253297.8 253297.8 253297.8

2020

1月 16762.9 16762.9 16762.9
2月 10791.9 10791.9 10791.9
3月 23791.6 23791.6 23791.6
4月 23288.3 23288.3 23288.3
5月 21919.1 21919.1 21919.1
6月 19603.5 19603.5 19603.5
7月 20859.3 20859.3 20859.3
8月 23550.1 23550.1 23550.1
9月 24216.5 24216.5 24216.5
10月 24835.3 24835.3 24835.3
11月 28192.5 28192.5 28192.5
12月 45353.7 45353.7 45353.7

全年 283164.7 283164.7 283164.7

2021

1月 47198.9 47198.9 47198.9
2月 37542.4 37542.4 37542.4
3月 73467.8 73467.8 73467.8
4月 47282.2 47282.2 47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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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8764.6 38764.6 38764.6
6月 31780.7 31780.7 31780.7
7月 23913.4 23913.4 23913.4
8月 22723.4 22723.4 22723.4
9月 16259.88 16259.88 16259.88
10月 80869.6 80869.6 80869.6
11月 40420.1 40420.1 40420.1
12月 38677.8 38677.8 38677.8
全年 498900.78 498900.78 498900.78

 活动水平数据 2：用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

表 3-6用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389.31

单位 GJ/万 m³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办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数据真实、正确，且

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活动水平数据 3：柴油消耗量

表 3-7 对用柴油消费量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19年 2057.1
2020年 1054.33
2021年 1542.04

单位 t
数据来源 《生产报表》

监测方法 采用计量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校验 每年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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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

天然气消耗量的数据核对见下表。

核查组核查了 2019年、2020年、2021年的《财务

报表》。柴油的全年消耗量与《生产报表》中数据

一致。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柴油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

的《生产报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8 对柴油消费量的交叉核对（t）

年度 时间段
交叉核对数据

《生产报表》

交叉核对数据

《财务报表》

最终排放报告

（确认数据）

2019

1月 55.99 55.99 55.99
2月 38.76 38.76 38.76
3月 120.18 120.18 120.18
4月 21.56 21.56 21.56
5月 73.88 73.88 73.88
6月 99.15 99.15 99.15
7月 531.86 531.86 531.86
8月 22.76 22.76 22.76
9月 806.14 806.14 806.14
10月 79 79 79
11月 93.54 93.54 93.54
12月 114.29 114.29 114.29
全年 2057.1 2057.1 2057.1

2020

1月 165.12 165.12 165.12
2月 66.83 66.83 66.83
3月 169.52 169.52 169.52
4月 51.67 51.67 51.67
5月 14.74 14.74 14.74
6月 48.7 48.7 48.7
7月 28.27 28.27 28.27
8月 31.63 31.63 31.63
9月 60.78 60.78 6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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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62.95 62.95 62.95
11月 44.17 44.17 44.17
12月 309.94 309.94 309.94

全年 1054.33 1054.33 1054.33

2021

1月 197.71 197.71 197.71
2月 44.62 44.62 44.62
3月 62.43 62.43 62.43
4月 41.76 41.76 41.76
5月 31.56 31.56 31.56
6月 57.52 57.52 57.52
7月 81.42 81.42 81.42
8月 158.13 158.13 158.13
9月 90.56 90.56 90.56
10月 187.31 187.31 187.31
11月 245.44 245.44 245.44
12月 343.59 343.59 343.59
全年 1542.04 1542.04 1542.04

 活动水平数据 4：柴油平均低位发热值

表 3-9用柴油平均低位发热值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43.33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办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柴油的低位发热量数据真实、正确，且符

合《核算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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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水平数据 5：乙炔使用消耗量

表 3-10 对生产用乙炔消费量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19年 0.01

2020年 0.16

2021年 0.09

单位 t
数据来源 《生产报表》

监测方法 采用计量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校验 每年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乙炔消耗量的数据核对见下表。

核查组核查了 2019年、2020年、2021年的《财务

报表》。乙炔的全年消耗量与《生产报表》中数据

一致。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乙炔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

的《生产报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11 对乙炔消费量的交叉核对（t）

年度 时间段
交叉核对数据

《生产报表》

交叉核对数据

《财务报表》

最终排放报告

（确认数据）

2019

1月 0.01 0.01 0.01
2月 0 0 0
3月 0 0 0
4月 0 0 0
5月 0 0 0
6月 0 0 0
7月 0 0 0
8月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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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0 0 0
10月 0 0 0
11月 0 0 0
12月 0 0 0
全年 0.01 0.01 0.01

2020

1月 0 0 0
2月 0 0 0
3月 0 0 0
4月 0 0 0
5月 0 0 0
6月 0 0 0
7月 0 0 0
8月 0 0 0
9月 0 0 0
10月 0.02 0.02 0.02
11月 0.08 0.08 0.08
12月 0.06 0.06 0.06

全年 0.16 0.16 0.16

2021

1月 0.06 0.06 0.06
2月 0 0 0
3月 0 0 0
4月 0.03 0.03 0.03
5月 0 0 0
6月 0 0 0
7月 0 0 0
8月 0 0 0
9月 0 0 0
10月 0 0 0
11月 0 0 0
12月 0 0 0
全年 0.09 0.09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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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水平数据 6：乙炔低位热值含碳量

表 3-12 对生产用乙炔低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44.80

单位 tC/t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办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汽油的低位发热量数据真实、正确，且符

合《核算指南》要求。

 活动水平数据 7：丙烷使用消耗量

表 3-13 对生产用丙烷消费量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19年 26.68

2020年 2.48

2021年 6.25

单位 t
数据来源 《生产报表》

监测方法 采用计量器具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校验 每年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丙烷消耗量的数据核对见下表。

核查组核查了 2019年、2020年、2021年的《财务

报表》。丙烷的全年消耗量与《生产报表》中数据

一致。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丙烷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

的《生产报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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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对丙烷消费量的交叉核对（t）

年度 时间段
交叉核对数据

《生产报表》

交叉核对数据

《财务报表》

最终排放报告

（确认数据）

2019

1月 17.9 17.9 17.9
2月 6.09 6.09 6.09
3月 1.61 1.61 1.61
4月 0.4 0.4 0.4
5月 0.01 0.01 0.01
6月 0.09 0.09 0.09
7月 0.03 0.03 0.03
8月 0.02 0.02 0.02
9月 0.12 0.12 0.12
10月 0.11 0.11 0.11
11月 0.02 0.02 0.02
12月 0.28 0.28 0.28
全年 26.68 26.68 26.68

2020

1月 0.17 0.17 0.17
2月 0.07 0.07 0.07
3月 0.12 0.12 0.12
4月 0.07 0.07 0.07
5月 0.06 0.06 0.06
6月 0.04 0.04 0.04
7月 0.04 0.04 0.04
8月 0.03 0.03 0.03
9月 0.29 0.29 0.29
10月 0.8 0.8 0.8
11月 0.26 0.26 0.26
12月 0.54 0.54 0.54

全年 2.48 2.48 2.48

2021

1月 1.15 1.15 1.15
2月 0.08 0.08 0.08
3月 0.28 0.28 0.28
4月 0.61 0.61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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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0.52 0.52 0.52
6月 0.73 0.73 0.73
7月 0.42 0.42 0.42
8月 0.38 0.38 0.38
9月 0.44 0.44 0.44
10月 0.42 0.42 0.42
11月 1.07 1.07 1.07
12月 0.15 0.15 0.15
全年 6.25 6.25 6.25

 活动水平数据 8：丙烷低位热值含碳量

表 3-15 对生产用丙烷低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0.817

单位 tC/t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办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附录二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丙烷的低位发热量数据真实、正确，且符

合《核算指南》要求。

3.4.1.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表 3-16 CO2使用量

确认的数据值

2019年 2382.2

2020年 2539.65

2021年 3337.35

单位 t
数据来源 《生产报表》

监测方法 采用计量器具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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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设备校验 每年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二氧化碳消耗量的数据核对见下表。

核查组核查了 2019年、2020年、2021年的《财务

报表》。二氧化碳的全年消耗量与《生产报表》中

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二氧化碳消耗量数据来自于排放

单位的《生产报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

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表 3-17 对二氧化碳使用量交叉核对

年度 时间段
交叉核对数据

《生产报表》

交叉核对数据

《财务报表》

最终排放报告

（确认数据）

2019

1月 170.16 170.16 170.16
2月 84.3 84.3 84.3
3月 197.88 197.88 197.88
4月 244.55 244.55 244.55
5月 232.25 232.25 232.25
6月 212.73 212.73 212.73
7月 231.43 231.43 231.43
8月 234.61 234.61 234.61
9月 167.18 167.18 167.18
10月 189.84 189.84 189.84
11月 230 230 230
12月 187.27 187.27 187.27
全年 2382.2 2382.2 2382.2

2020

1月 190.39 190.39 190.39
2月 75.77 75.77 75.77
3月 178.8 178.8 178.8
4月 204.02 204.02 204.02
5月 204.02 204.02 204.02
6月 190.59 190.59 190.59
7月 200.46 200.46 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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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0.47 190.47 190.47
9月 178.66 178.66 178.66
10月 267.21 267.21 267.21
11月 285.29 285.29 285.29
12月 373.98 373.98 373.98

全年 2539.65 2539.65 2539.65

2021

1月 291.23 291.23 291.23
2月 226.75 226.75 226.75
3月 309.08 309.08 309.08
4月 374.8 374.8 374.8
5月 268.27 268.27 268.27
6月 220.08 220.08 220.08
7月 357.32 357.32 357.32
8月 234.52 234.52 234.52
9月 168.7 168.7 168.7
10月 292.99 292.99 292.99
11月 322 322 322
12月 271.62 271.62 271.62
全年 3337.35 3337.35 3337.35

3.4.1.3 CO2回收利用量

排放单位无 CO2的回收利用

3.4.1.4 净购入电力、热力消费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1：净购入电力

表 3-18 对净购入电力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19年 3680.63

2020年 3507.02

2021年 41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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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万 kWh
数据来源 《生产报表》

监测方法 电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每年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校验 每年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核查 2019、2020、2021年《生产报表》全年的数据。
经核对 2019、，2020、2021年《生产报表》中电力消耗量比
《财务报表》中电力消耗量一致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量数据来自于排放单位的《生产报
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
求。

表 3-19 对净购入电力的交叉核对（万 kWh）

年度 时间段
交叉核对数据

《生产报表》

交叉核对数据

《财务报表》

最终排放报告

（确认数据）

2019

1月 459.25 459.25 459.25
2月 292.98 292.98 292.98
3月 293.52 293.52 293.52
4月 316.62 316.62 316.62
5月 275.38 275.38 275.38
6月 270.44 270.44 270.44
7月 319.44 319.44 319.44
8月 261.21 261.21 261.21
9月 239.8 239.8 239.8
10月 282.21 282.21 282.21
11月 335.09 335.09 335.09
12月 334.68 334.68 334.68
全年 3680.63 3680.63 3680.63

2020

1月 381.58 381.58 381.58
2月 302.91 302.91 302.91
3月 283.54 283.54 283.54
4月 242.9 242.9 242.9
5月 198.26 198.26 1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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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66.95 266.95 266.95
7月 235.65 235.65 235.65
8月 288.57 288.57 288.57
9月 275.04 275.04 275.04
10月 243.89 243.89 243.89
11月 351.55 351.55 351.55
12月 436.19 436.19 436.19

全年 3507.02 3507.02 3507.02

2021

1月 443.26 443.26 443.26
2月 319.54 319.54 319.54
3月 298.78 298.78 298.78
4月 287.21 287.21 287.21
5月 259.38 259.38 259.38
6月 321.11 321.11 321.11
7月 408.92 408.92 408.92
8月 516.35 516.35 516.35
9月 346.07 346.07 346.07
10月 256.8 256.8 256.8
11月 341.53 341.53 341.53
12月 389.3 389.3 389.3
全年 4188.24 4188.24 4188.24

3.4.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访谈排放单位确认，排放单位选取的直接排放因子和

间接排放因子均为缺省值。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每一个排放因子的

核算参数进行了核查，确认相关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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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因子核查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表 3-20对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15.3

单位 tC/TJ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办法与报告指南》（试行）附录二缺

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的单位热值

含碳量数据真实、正确，且符合《核算

指南》要求。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2：用天然气碳氧化率的核查

表 3-21对天然气碳氧化率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0.99

单位 /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办法与报告指南》（试行）附录二缺

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天然气的碳氧化率

数据真实、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

要求。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3：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表 3-22对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20.2

单位 tC/TJ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办法与报告指南》（试行）附录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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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柴油的单位热值含

碳量数据真实、正确，且符合《核算指

南》要求。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4：用柴油碳氧化率的核查

表 3-23对柴油碳氧化率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98%

单位 /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办法与报告指南》（试行）附录二缺省

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柴油的碳氧化率数据

真实、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4.2.2净购入电力、外供热力的排放因子核查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表 3-24 对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确认的数据值 0.5810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来自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华北电网排放

因子

核查结论
经核准，最终排放报告中的电力消耗排

放因子数据正确。

3.4.3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核算指南》，核查组通过对排放单位所提供的数据、公式、

计算结果进行验算，确认所提供数据真实、可靠、正确，计算方法与

《核算指南》中的要求一致。在温室气体核算过程中，企业实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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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企业计量器具检测精度收集数据，缺省数据按照核算指南标准要求

引用数据。

表 3-25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2019

化石燃料

种类
消耗量

低位热值

（GJ/t或
GT/万 m³）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GJ）

碳氧化

率
排放量（tCO2）

乙炔 0.01 / 0.923 / 0.03

丙烷 26.68 / 0.817 / 79.92

柴油（t） 2057.1 43.33 0.0202 98% 6469.83

天然气（万

Nm³）
25.33 389.31 0.0153 99% 547.68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合计 7097.47

2020

化石燃料

种类
消耗量

低位热值

（GJ/t或
GT/万 m³）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GJ）

碳氧化

率
排放量（tCO2）

乙炔 0.16 / 0.923 / 0.54

丙烷 2.48 / 0.817 / 7.43

柴油（t）
1054.3

3
43.33 0.0202 98% 3316.00

天然气（万

Nm³）
28.316 389.31 0.0153 99% 612.26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合计 3936.22

2021

化石燃料

种类
消耗量

低位热值

（GJ/t或
GT/万 m³）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GJ）

碳氧化

率
排放量（tCO2）

乙炔 0.09 / 0.923 / 0.30

丙烷 6.25 / 0.817 / 18.72

柴油（t）
1542.0

4
43.33 0.0202 98% 48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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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万

Nm³）
49.89 389.31 0.0153 99% 1078.7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合计 5947.65

表 3-26 净购入电力引起的 CO2排放

年份 种类
消费量

MW.h
CO2排放因子

tCO2/MWh
碳排放量

（tCO2）

2019 净购入电量 36806.3 0.581 21384.46

2020 净购入电量 35070.2 0.581 20375.79

2021 净购入电量 41882.4 0.581 24333.67

表 3-27 排放单位排放量汇总（tCO2e）

年份
化石燃料燃

烧排放量

工业生产过

程排放量

CO2回收

利用量

净购入电力

及外供热力

产生的排放

量

总排放量

2019 7097.47 2382.2 21384.46 30864.13
2020 3936.22 2539.65 / 20375.79 26851.66
2021 5947.65 3337.35 / 24333.67 33618.67

3.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核查组确认：

排放单位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排放单位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台账记录与

实际情况一致。

3.6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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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查结论

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形成如

下核查结论。

4.1排放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排放单位放报告和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4.2年度排放量及异常波动声明

经核查的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一致。

表 4-1 经核查的排放量

年份
化石燃料燃

烧排放量

工业生产过

程排放量

CO2回收利

用量

净购入电力

及外供热力

产生的排放

量

总排放量

2019 7097.47 2382.2 21384.46 30864.13
2020 3936.22 2539.65 / 20375.79 26851.66
2021 5947.65 3337.35 / 24333.67 33618.67

4.3年度排放量的异常波动

数据没有异常波动情况。

4.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核算指南》所要求的内容已在本次核查中全面覆盖，本次核查

过程中不存在未覆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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